附件1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2026年医学
检验试剂（第一批）公开遴选的补充
更正内容

一、更正内容一
原公告内容：“四、注意事项：（一）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本项目资质条款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审查。①如提供证件资料无效或不全，则不给予报名；②如提供虚假材料，移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并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且三年内不得在本院投标；③以上每一条款必须实质性满足和响应，否则投标无效；④若因政策性原因：政府统一招标或区内联合采购，将按政府招标或区内联合采购结果执行”。
更正后内容：“四、注意事项：（一）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本项目资质条款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审查。①如提供证件资料无效或不全，则不给予报名；②如提供虚假材料，移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并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且三年内不得在本院投标；③以上每一条款必须实质性满足和响应，否则投标无效；④若因政策性原因：政府统一招标或区内联合采购，将按政府招标或区内联合采购结果执行（本遴选项目部分目录如已纳入国家集采/龙岗区联合采购的品目，在对应采购目录内开展遴选；供应商须按国家集采/龙岗区联合采购遴选目录提交资料，参与目录内产品遴选。）
二、更正内容二
（一）包组1-2、1-8相关内容调整（详见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二）本项目目录内所有包组，均需提供成本核算表（详见附件3）。
